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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3 部分：法人》 

解读 

 

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3 部分：法人》已于 2022

年 12 月 8日发布，于 2023 年 1月 1 日实施，现就编制背景、

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 

一、为什么编制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3部分：

法人》 

我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SZDB/Z 159—2015《公共基

础信息数据元规范》标准于 2015年 12 月发布，从 2016 年 1

月 1 日开始实施。标准共包括 4个部分：总则、人口、法人

和房屋，规定了我市电子政务信息采集、共享中公共基础信

息数据元的分类及格式、管理原则、组成要素、管理流程、

管理工具等内容，其发布和实施有效提升了我市政务信息化

建设、应用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。 

该标准实施多年以来，各类基础数据元的管理制度已发

生较大变化，有必要对各种数据来源进行深入梳理，对

SZDB/Z 159—2015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》的现有内容

进行修订，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准确性，以更好服务于我市

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技术体系建设。此外，电子证照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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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信用、地理空间作为另外三大基础信息库，也是我市政务

服务数据共享交换的重要基础支撑，有必要在此次修订中将

其一并纳入其中。 

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打破部门间数据孤岛、提升政府

监管和服务效率的重要基础支撑。其中，人口、法人、房屋、

电子证照、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作为我市六大基础信息库，

又是各部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需求最基础、最频繁的信息

资源。本规范的制定将有助于我市六大基础信息库的建设，

促进各类基础信息资源在政府部门之间的共享和交换，为我

市开展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。 

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3 部分：法人》规定了

法人数据元对象类关系以及法人相关的数据元。每个数据元

列出内部标识符、中文名称、定义、同义名称、数据类型、

数据格式、计量单位、值域、关系、数据来源部门、备注和

版本等属性。 

二、本文件的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 

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3 部分：法人》标准结

构包括 5 个章节。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 

（一）第一章：范围 

本文件规定了法人数据元对象类关系以及法人相关的

数据元。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政务信息化建设、应用和管理。

非法人机构，参照本文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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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第二章：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，包括

GB/T 2659—2000《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》、GB/T 4754

—2017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、GB/T 7408《数据元和交换

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》、GB 11714—1997《全

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》、GB/T 12402—2000《经济类型

分类与代码》、GB/T 12406—2008《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》、

GB/T 19488.2—2008《电子政务数据元  第2部分：公共数

据元目录》、GB 32100—2015《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编码规则》和GB/T 36104—2018《法人和其他组织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数据元》等。 

（三）第三章：术语和定义 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，包

括法人、其他组织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。与 2015 版标准

相比，删除了已在原 2015 版标准第 1 部分或本文件第 1 部

分中给出定义的术语；增加了“其他组织”“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”的定义。 

（四）第四章：法人数据元对象类关系 

本章节在充分采纳征求意见单位建议的基础上自行制

定，包括基础信息和 14类扩展信息。 

（五）第五章：数据元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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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节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基础信息参照我市地方标准

DB4403/T 176.1—2021《深圳市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管理和应用规范  第1部分：数据元》规定的部分数

据元；与2015版标准相比，基础信息增加了“法定代表人或

负责人姓名”“经营范围”“状态”“成立日期”等数据元，

删除了“机构英文名称”“机构类型”“批准或核准日期”，

将“批准或核准机构”改为“登记管理部门名称”。 

扩展信息部分包括人员和联络基础信息、经营或运行基

础信息、登记管理信息、主体分类信息、地址基础信息、分

支机构信息、注册登记变更信息、注销信息、吊销信息、出

资信息、税务基础信息、社保基础信息、住房公积金基础信

息、年报信息。与2015版标准相比，具体来看： 

“人员和联络基础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增加了“联系人

姓名”“主要成员姓名”“职务”，将“法定代表人证件类

型”改为“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”，将“法定代表人证

件类型号码”改为“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件号码”，将“登

记机构名称”改为“登记管理部门名称”。 

“经营或运行基础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增加了“投资国

别”“是否处于异常名录”“是否处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”

“是否领取电子印章”等数据元，将“注册或开办资金金额”

改为“注册资金”，将“注册或开办资金币种”改为“货币

种类”、“行业代码”改为“行业分类代码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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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登记管理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增加了“主管单位”“主

管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“颁发日期”“最后更新日期”

“是否公开”等数据元，将“登记管理部门代码”改为“登

记管理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、“批注或核准日期”改为

“核准日期”、“经营期限自”改为“有效期自”、“经营

期限至”改为“有效期至”。 

“主体分类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增加了“企业类型代码”

“经济类型代码”数据元。 

“地址基础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增加了“房屋编码”“注

册地址行政区划代码”“街道编码”“生产经营地址”“生

产经营地址行政区划代码”等数据元。 

“分支机构信息”增加了“分支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”，删除了“分支机构组织机构代码”“分支机构地址”。 

“注册登记变更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新增“变更时间”、

“变更事项”“变更前内容”“变更后内容”等数据元。 

“注销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新增数据元“注销日

期”“注销原因”。 

“吊销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新增数据元“吊销日

期”“吊销原因”。 

“出资信息”新增数据元“出资额（万元）”“出资比

例（%）”，删除了“出资方式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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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税务基础信息”新增数据元“纳税人状态”，删除数

据元“国税纳税人识别号”“国税纳税编码”“国税纳税

人名称”“国税纳税人状态”“国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

间”“国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”“国税税务登记日

期”“国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”“地税纳税人识别

号”“地税纳税编码”“地税纳税人名称”“地税纳税人

状态”“地税纳税人状态变更时间”“地税主管税务机

关”“地税税务登记机关名称”“地税税务登记日

期”“地税税务登记注销日期”，并修改“纳税人识别号”

的数据元属性。 

“社保基础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新增数据元“社保单位

编号”“参保状态”“参保总人数”。 

“公积金基础信息”为新增条目，新增数据元“单位公

积金账号”“单位公积金账户状态”“公积金缴存人数”。 

“年报信息”新增数据元“年报日期”，将数据元“年

检年度”更名为“年报年度”，删除数据元“年检/年报结

果”。 

三、附则 

本文件由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起草

单位有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深圳市大数据资源管理

中心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。 


